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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目的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建设工程规划指标计算标准，实现自然资源和

规划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依据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技术规范及行业标准，并结合青岛市自然资源管控和

规划管理实际需要，制定本技术细则。 

1.0.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2013） 

（3）《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4）《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55031-2022) 

（5）《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6）《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 

（7）《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1－2000） 

（8）《青岛市城乡规划条例》 

（9）《青岛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10）《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宣贯辅导教材（住建部标准定

额研究所主编） 

（11）《青岛市建筑工程方案设计管控技术导则（试行）》 

（12）《山东省高品质住宅开发建设指导意见》 

（13）《山东省高品质住宅设计指引（试行）》 

1.0.3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青岛市行政区域内的建筑工程设计、建设工程规划

报建、建设工程规划竣工核实等活动中各类房屋建筑面积及规划指标

的计算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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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动态更新 

在国家、省、市的相关法规及标准发生变化时，青岛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可对本细则局部章节、条款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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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建筑面积 

建筑楼（地）面处外围护结构外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 

2.0.2   自然层 

按楼(地)面结构分层的楼层。 

2.0.3   建筑空间 

以建筑界面限定的、供人们生活和活动的场所。具备可出入、 

可利用条件（设计中标注使用用途、没有标注使用用途或使用用途不

明确）的围合空间。 

2.0.4   居住建筑 

供人们居住使用的场所。按居住特点与管理方式分为住宅类和非

住宅类。 

2.0.5   公共建筑 

供人们进行各种公共活动的建筑。 

2.0.6   办公建筑 

供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办理行政事务和从事各类业务活动的

建筑。 

2.0.7   商业服务网点 

设置在住宅建筑首层或首层及二层，每个分隔单元建筑面积不大

于 300m²的商店、邮政所、储蓄所、理发店等小型营业性用房。 

2.0.8   工业建筑 

由生产厂房和生产辅助用房组成，其中生产辅助用房包括仓库及

公用辅助用房等。 

2.0.9   裙房 

在高层建筑主体投影范围外，与建筑主体相连且建筑高度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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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m 的附属建筑。 

2.0.10  结构层 

整体结构体系中承重的楼板层。特指整体结构体系中承重的楼层，

包括板、梁等构件。 

2.0.11   结构层高 

楼（地）面结构层上表面至上部结构层上表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2.0.12   层高 

建筑物各层之间以楼（地）面面层（设计完成面）计算的垂直距

离，屋顶层由该层楼面面层（设计完成面）至平屋面的结构面层或至

坡屋顶的结构梁顶与外墙结构面延长线的交点计算的垂直距离。 

2.0.13   主体结构 

接受、承担和传递建设工程所有上部荷载，维持上部结构整体性、

稳定性和安全性的有机联系的构造。 

2.0.14   围护结构 

围合建筑空间的墙体、门、窗。 

2.0.15   围护设施 

为保障安全而设置的栏杆、栏板等围挡。 

2.0.16   地下室 

房间楼（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坪的高度超过该房间建筑层高的

1/2 者为地下室。 

2.0.17   半地下室 

房间楼（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坪的高度超过该房间建筑层高的

1/3，且不超过 1/2者为半地下室。 

2.0.18   架空层 

建筑物中仅有结构支撑而无外围护结构的开敞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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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走廊 

建筑物中的水平交通空间。 

2.0.20   架空走廊 

专门设置在建筑物的二层或二层以上，作为不同建筑物之间水平

交通的空间。 

2.0.21   凸窗（飘窗） 

凸出建筑物外墙面的窗户。其有别于楼（地）板的延伸，窗台应

只是墙面的一部分且距（楼）地面应有一定的高度。 

2.0.22   檐廊 

建筑物挑檐下的水平交通空间。附属于建筑物底层，外墙有屋檐

作为顶盖，其下部一般有柱或栏杆、栏板等。 

2.0.23   挑廊 

挑出建筑物外墙的水平交通空间。 

2.0.24 门斗 

建筑物入口处两道门之间的空间。 

2.0.25   雨篷 

建筑出入口上方、凸出墙面、为遮挡雨水而单独设置的建筑部件。 

2.0.26   门廊 

建筑物入口前有顶棚的半围合空间。是在建筑物出入口，无门、 

三面或二面有墙，上部有板（或借用上部楼板）围护的部位。 

2.0.27   楼梯 

由连续行走的梯级、休息平台和维护安全的栏杆（或栏板）、扶

手以及相应的支承结构组成的作为楼层之间垂直交通用的建筑部件。 

2.0.28   栏杆 

具有一定的安全高度，用以保障人身安全或分隔空间用的防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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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构件。 

2.0.29   阳台 

附设于建筑物外墙，可供人活动的室外空间，设有安全防护措施。 

2.0.30   变形缝 

为防止建筑物在外界因素作用下，结构内部产生附加变形和应力，

导致建筑物开裂、碰撞甚至破坏而预留的构造缝，包括伸缩缝、沉降

缝和抗震缝。 

2.0.31   骑楼 

建筑底层沿街面后退且留出公共人行空间的建筑物。是指沿街二

层以上用承重柱支撑骑跨在公共人行空间之上，其底层沿街面后退的

建筑物。 

2.0.32   过街楼 

跨越道路上空并与两边建筑相连接的建筑物。是指当有道路在建

筑群穿过时，为保证建筑物之间的功能联系，设置跨越道路上空使两

边建筑相连接的建筑物。 

2.0.33   露台 

设置在屋面、首层地面或雨篷上的供人室外活动的有围护设施的

平台。 

2.0.34   勒脚 

在房屋外墙接近地面部位设置的饰面保护构造。 

2.0.35   台阶 

连接不同标高的楼（地）面，供人行的阶梯式踏步。 

2.0.36   坡道 

连接不同标高的楼（地）面的斜坡式交通道。 

2.0.37   管道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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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中用于布置设备管线及设备的竖向井道。 

2.0.38   烟道 

排放各种烟气的管道、井道。 

2.0.39   通风道 

建筑物内用于组织进、排风的管道、井道。 

2.0.40   建筑幕墙 

由面板与支承结构体系（支承装置与支承结构）组成的可相对主

体结构有一定位移能力或自身有一定变形能力、不承担主体结构所受

作用的建筑外围护墙。 

2.0.41   套内建筑面积 

成套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由套内房屋的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

套内阳台建筑面积三部分组成。(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产

测量规范》GB／T 17986.1—2000。套内阳台建筑面积的计算详见本细

则阳台的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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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面积计算规定  

3.1 建筑面积计算规则及条文说明 

3.1.1 面积计算一般规定 

建筑物的建筑面积应按建筑每个自然层楼（地）面处外围护结构外表

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总建筑面积应按地上和地下建筑面积之和计算，地上和地下建筑面积

应分别计算。结构层高在 2.20m及以上的，应计算建筑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 以下的，不计算建筑面积。 

条文说明： 

（1）“每个自然层”为非单层建筑时，建筑面积应为建筑各自然

层面积的总和；“楼（地）面处”是指楼（地）面的设计完成面，对

于没有结构楼板的地面，应为混凝土垫层顶面；“外围护结构”是指

外墙，包括作为外围护结构的玻璃幕墙、金属幕墙、石材幕墙、人造

板材幕墙等；“外表面”是指外围护结构的设计完成面，建筑外围护

结构一般由墙体、保温层、饰面层组成，设计完成面即装饰面层外边

线；当幕墙作为外围护结构时，“外表面”为幕墙面板外边线。如图

1。 

 

 
图 1 外围护结构外表面示意图 

1-外围护结构；2-外围护结构外表面；3-室内；4-室外 

（2）计算建筑面积的前提条件有以下三点：一是永久性结构的建

筑空间，此永久性结构是相对临时性结构而言，即不包括临时房屋、

活动房屋、简易房屋；二是要有永久性顶盖，不包括临时搭建的各类

顶盖，如临时性遮阳篷等；三是结构层高或斜面结构板顶高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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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m 及以上。 

（3）计算建筑面积时按结构层高计算。结构层高是指“楼面或地

面结构层上表面至上部结构层上表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①上下均为楼面时，结构层高是相邻两层楼板结构层上表面之间

的垂直距离。 

②建筑物最底层，从“混凝土构造”的上表面，算至上层楼板结

构层上表面。分两种情况： 

a)有混凝土底板的，从底板上表面算起（如底板上有上反梁，则

应从上反梁上表面算起）。 

b)无混凝土底板，有地面构造的，以地面构造中最上一层混凝土

垫层或混凝土找平层上表面算起。如图 2、图 3。 

 

 

图 2  结构层高示意图 图 3 结构层高计算 

注：图 3 中一层建筑层高 2190mm，结构层高从结构底板上表面算起，应为 2790mm。 

③建筑物顶层，从楼板结构层上

表面算至屋面板结构层上表面。 

（4）当外墙结构本身在一个层高

范围内不等厚时（不包括勒脚，外墙

结构在该层高范围内材质不变），以

楼（地）面结构标高处的外围护结构

外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如图 4。 

（5）在主体结构内形成的建筑空

间，当空间四周封闭（空腔）或内部采

用回填形式时，原则上按本条规定计算建筑面积。特殊情况除外。 

 

3.1.2 局部楼层及坡屋顶的面积计算 

图 4 不等厚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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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内设有局部楼层时，对于局部楼

层的二层及以上楼层，以柱、围护结构、围

护设施围合的应按柱、围护结构、围护设施

外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结构

层高在 2.20m及以上的，应计算建筑面积，

结构层高在 2.20m 以下的，不应计算建筑面

积。 

形成建筑空间的坡屋顶，结构层高或斜

面结构板顶在 2.20m及以上的部位应计算建筑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以

下的部位不计算建筑面积。 

起坡高度不大于 300mm、坡度不大于 30°的不上人坡屋顶不计算建筑

面积。 

条文说明： 

（1）在一个自然层内设置有局部楼层的，均适用本条，例如复式

房屋。 

建筑物内设有局部楼层，应从二层及以上开始计算局部楼层的建

筑面积。如图 5。 

（2）形成建筑空间的坡屋顶，应按其结构层高不同分别计算建筑

面积，如图 6。 

除必要公共检修口外，未设置上人出入口、起坡高度不大于 

300mm、坡度不大于 30°的坡屋顶不计算建筑面积。如图 7。 

 

 

 

 

 

 

 
 

 

 

 

图 8   坡屋顶面积计算 

图 5 建筑物内的局部楼层  

1—围护设施；2—围护结构； 

3—局部楼层 

图 7   坡屋顶局部示意 图 6   坡屋顶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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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场馆看台的面积计算 

场馆看台下的建筑空间，结构层高在 2.20m及以上的部位应计算建筑

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以下的部位不计算建筑面积。 

（1） 馆的看台：室内单独设置的有围

护设施的看台，应按其围护设施与外围护结

构外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2） 场的看台：有永久性顶盖无围护

结构的场馆看台，应按其顶盖水平投影面

积的 1/2计算。 

 

条文说明： 

场馆看台下的建筑空间，应按其结构层高不同分别计算建筑面积。

如图 8。 

（1）馆的看台： 

室内单独设置的有围护设施的悬

挑看台，应按看台围护设施与外围护

结构外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

计算。 

单层或是双层悬挑看台均应按围

护设施与外围护结构外表面所围空间

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如图 9。 

（2）场的看台： 

①有永久性顶盖无围护结构的场馆

看台，计算范围应为看台与顶盖重合部

分的水平投影。如看台有围护设施，计

算范围应为看台围护设施外表面所围空

间与顶盖重合部分的水平投影。（“有

永久性顶盖无围护结构的场馆”是指各

种“场”类建筑，如：体育场、足球场、

网球场、带看台的风雨操场等。）如图

10 

图 8 场馆看台下建筑空间 

图 9 馆的看台 

图 10 有顶盖体育场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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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有双层看台的，各层分别计算建筑面积，下层看台的计算范围

应为顶盖（或上层看台）与本层看台重合部分的水平投影。如看台有

围护设施，计算范围应为看台围护设施外表面所围空间与顶盖（或上

层看台）重合部分的水平投影。如图 11。 
 

图 11 双层看台体育场 

③无永久性顶盖的看台不计算建筑面积。  

3.1.4 地上、地下的面积计算 

室外设计地坪以上的建筑空间，其建筑面积应计入地上建筑面积，室

外设计地坪以下的建筑空间，其建筑面积应计入地下建筑面积。 

当室外设计地坪位于建筑空间的中间时，若该建筑空间的楼（地）面

低于室外设计地坪的高度大于该空间建筑层高的 1/2，应计入地下建筑面

积；若其楼（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坪的高度小于或等于该空间建筑层高

的 1/2，则计入地上建筑面积。 

对于室外设计地坪为坡地的情况，建筑空间的楼（地）面低于室外设

计地坪的高度应以平均高度计算。 

条文说明： 

（1）如图 12 所示 H 为本层层高；h 为建筑空间的楼（地）面低

于室外设计地坪的高度。 

 

①当 h＞H/2时，该建筑空间应计入地下建

筑面积； 

②当 h≤H/2时，该建筑空间应计入地上建

筑面积。 图 12 剖面示意图 

h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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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建筑层高 H 或建筑空间的楼（地）面高度 h有变化时，应取平

均值或分区分别计算。 

(2)当靠近建筑侧室外设计地坪较高且高度有突变时（如图 13），

若建筑外墙外边线与突变处的水平距离 L＞5m，室外设计地坪标高取 a

点标高；若 L≤5m，室外设计地坪标高取 b 点标高。 

 
图 13 

3.1.5 出入口坡道的面积计算 

出入口坡道分为有永久性顶盖出入口坡道和无永久性顶盖出入口

坡道。 

（1） 有围护结构（或以柱围合）的有永久性顶盖出入口坡道，应

按其外围护结构（或柱）外表面所围空间与顶盖重合部分的水平投影

计算面积；  

（2） 永久性顶盖为悬挑结构，且无围护结构有围护设施的出入口

坡道，面积按其围护设施外表面所围空间与顶盖重合部分的水平投影

的 1/2 计算。 

（3） 无永久性顶盖的出入口坡道不应计算建筑面积。 

条文说明： 

如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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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出入口坡道：上图为有永久性顶盖坡道，下图为无永久性顶盖坡道 

3.1.6 架空层的面积计算 

建筑物架空层、坡地建筑物吊脚架空层，应按其外围护结构外表面或

柱外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结构层高在 2.20m 及以上的，应

计算建筑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以下的，不应计算建筑面积。 

条文说明： 

无围护结构的架空层，具备可利用条件的，均应计算建筑面积。

如图 15 

 

图 15 建筑物吊脚架空层 

1—柱；2—墙；3—吊脚架空 4—计算建筑面积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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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架空走廊的面积计算 

（1） 有永久性顶盖，且由围护结构或柱围合的，应按其柱或外围

护结构外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2） 永久性顶盖由单排柱支承且无围护结构的，应按其顶盖水平

投影面积的 l/2计算； 

（3） 有永久性顶盖、无柱、由围护设施围合的，应按其围护设施

外表面所围空间水平投影面积的 l/2计算； 

（4） 无永久性顶盖的不计算建筑面积。 

条文说明： 

建筑物间的架空走廊，按围护类型分别计算建筑面积。 

（1）有永久性顶盖，且由围护结构或柱围合的，应按其柱或外围

护结构外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如图 16、17 

 

图 16 有永久性顶盖、有围护结构的架空走廊 

 

图 17 有永久性顶盖、有柱的架空走廊 

1—栏杆；2—架空走廊 

（2）永久性顶盖由单排柱支承且无围护结构的，应按其顶盖水平

投影面积的 l/2 计算。(当两根柱分设于走廊两侧，应按其柱外表面所

围空间水平投影计算建筑面积。） 

（3）有永久性顶盖、无柱、由围护设施围合的，应按其围护设施

外表面所围空间水平投影面积的 l/2计算。如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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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有永久性顶盖、无柱、有围护设施的架空走廊 

1—栏杆；2—架空走廊 

（4）无永久性顶盖的不计算建筑面积。如图 19 

 

图 19 无永久性顶盖的的架空走廊  

1—栏杆；2—架空走廊 

3.1.8 立体书库、立体仓库、立体车库的面积计算 

立体书库、立体仓库、立体车库，由柱或围护结构围合的，应按其柱

或外围护结构外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无结构层的应按一层

计算，有结构层的应按其结构层面积分别计算。结构层高在 2.20m 及以上

的，应计算建筑面积；结构层高不足 2.20m的，不应计算建筑面积。 

条文说明： 

具有分隔、存储等功能的书架层、货架层或可升降的立体钢结构

停车层均不属于结构层，该部分分层不应计算建筑面积。如图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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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车库中的升降设备，不属于结构层，不计算分层建筑面积 

 

图 21 仓库中的立体货架、书库中的立体书架不属于结构层 

3.1.9 飘窗（凸窗）的面积计算 

从室内地面起至窗台面高度小于 0.45m或外挑

尺寸大于 0.80m且窗台面至凸窗顶板顶结构层高

小于等于 2.20m的，应计算 l/2面积；飘窗结构

层高大于 2.20m的，应按外围护结构外表面所围

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条文说明： 

飘窗（凸窗）外立面造型上须突出外墙墙体

结构，且不应用实体墙封闭，楼地板不应突出外

墙。 

窗体上（下）方凹入部分的外侧以建筑材料

（不包括百叶、穿孔板等装饰材料）封闭的窗不

视为飘窗，窗体部分应计算面积。 

飘窗窗台高度小于 0.45m 或进深大于 0.80m

且窗台结构层高小于等于 2.20m 的，按水平投影

面积的 1/2 计算建筑面积。如图 22。 

飘窗结构层高大于 2.20m 的，应按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全面积。如

图 23。 

图 22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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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室外走廊（包括挑廊）、檐廊的面积计算 

无柱、有围护设施、有永久性顶盖的室外走廊（包括挑廊）及檐廊，

应按其围护设施外表面所围空间水平投影面积的 l/2计算；有柱、有永久

性顶盖的室外走廊、檐廊，应按其柱外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无永久性顶盖的不计算建筑面积。 

条文说明: 

（1）室外走廊（包括挑廊）、檐廊均为室外水平交通空间。其中

挑廊是挑出建筑物外墙的水平交通空间；檐廊是室外水平交通空间，

由屋檐或挑檐作为顶盖，且一般有柱或栏杆、栏板等。如图 24。 

图 24 檐廊 

1—檐廊；2—室内；3—不计算建筑面积部位；4—计算 1/2 建筑面积部位 

（2）有柱的室外走廊、檐廊计算全建筑

面积。无柱且设置有栏杆、栏板等围护设施

的室外走廊、檐廊及挑廊计算 1/2 面积。如

以下实例： 

a）图 25 中室外水平交通空间为有柱檐

廊，计算全面积。 

b）图 26 中底层无围护设施但有柱的

室外走廊，算全面积。 
图 25 檐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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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有柱室外走廊 

c）图 27 中左侧部分有柱,每层均计算全面积。右侧部分首层无

柱、无栏杆（板），不计算建筑面积；其他层无柱有栏板，算 1/2 面

积。 

 

 

 

图 27  

3.1.11 门廊的面积计算  

门廊应按其外围护结构外表面所围空间的

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条文说明： 

（1）门廊是指在建筑物出入口，无门、

三面或两面有墙，上部有板（或借用上部楼
图 28 门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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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围护的部位。如图 28。 

（2）门廊划分为全凹式、半凸式和全

凸式三种。如图 29 

 

 

 

 

（3）门廊（可视为无门门斗）应计算全面 积 。 

（4）住宅一层（地面层、裙房顶层）建筑出入口处，三面或两面

墙围合的开敞空间，如上方为非阳台结构建筑空间，则视为门廊，按

门廊规定计算建筑面积。如图 30 

3.1.12 雨篷的面积计算 

有柱雨篷应按其柱结构外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无柱雨

篷不应计算建筑面积。 

条文说明： 

雨篷是指建筑物出入口上方、突出墙面、为遮挡雨水而单独设立

的建筑部件。分为有柱雨篷（包括独立柱雨篷、多柱雨篷、柱墙混合

支撑雨篷、墙支撑雨篷）和无柱雨篷（悬挑雨篷）。如图 31 

 

①   悬挑雨篷 

②   独立柱雨篷 

③   多柱雨篷 

④   柱墙混合支撑雨篷 

⑤   墙支撑雨篷 

 

 

3.1.13 非垂直围护结构楼层的面积计算 

图 31 雨篷分类 

图中红线为面积计算示意 

图 30 门廊 

图 29 ①全凹式门廊； 

②半凹半凸式门廊；③全凸式门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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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护结构不垂直于水平面的楼层，应按其外围护结构外表面所围空间

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结构层高在 2.20m 及以上的部位，应计算建筑面积；

结构层高在 2.20m以下的部位，不应计算建筑面积。 

 

条文说明：非垂直围护结构的建筑空间，

采用与坡屋顶相同的计算规则，即只要外墙

倾斜，就根据结构层高是否大于 2.20m 来确

定是否计算建筑面积。如图 32 

 

 

3.1.14 室内楼梯、电梯井、管道井等的面积计算 

建筑物的室内楼梯、电梯井、提物井、管道井、通风排气竖井、烟道，

应并入建筑物的自然层计算建筑面积。 

有永久性顶盖的采光井应按一层计算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及以上

的，应计算建筑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以下的，不应计算建筑面积。 

条文说明： 

（1）室内楼梯包括形成井道的楼梯（即室内楼梯间）和未形成井

道的楼梯（即室内楼梯），均应计算建筑面积。例如建筑物大堂内的

楼梯、跃层（或复式）住宅的室内楼梯等应计算建筑面积。如图 33。 
 

 

 

 

 

 

 

 

 

图 33 

（2）室内楼梯间应并入建筑物自然层计算建筑面积。 

（3）未形成楼梯间的室内楼梯按楼梯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

若图纸中标注为楼梯，均按楼梯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若图纸

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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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未标注楼梯，仅以洞口符号表示，则计算建筑面积时不扣除该洞口

面积。 

（4）建筑物内的井道（包括电梯井、提物井、管道井、通风道）

及附墙烟道，均按自然层计算建筑面积。 

（5）有永久性顶盖采光井结构层高在 2.20m 及以上的，应计算面

积；结构层高在 2.20m 以下的，不应计算建筑面积。如图 34。 
 

 

 

 

图 34 地下室采光井（1-采光井；2-地上层；3-地下室）  

本细则所指的通风采光井主要是指地下室沿外墙采光口外设置的井式结构物，主要是解

决地下建筑的房间局部采光、通风问题，不包括大型公共建筑（如酒店、商场）的内天井以

及下沉式广场。 

（6）出地面的室外附墙井道应并入建筑物的自然层计算建筑面积，

有围护结构和上盖，且高度达到一个自然层的，按围护结构外围水平

投影计算全部建筑面积，如图 35。出地面的室外独立井道不计算建筑

面积，如图 36。 

 

 

图 35 室外附墙井道 图 36 室外独立井道 

3.1.15 室外楼梯的面积计算 

室外楼梯应并入所依附建筑物自然层，并按其柱或外围护结构外表面

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出挑的无柱室外楼梯按其围护设施外表面

所围空间水平投影面积的 1/2计算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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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1）室外楼梯层数判断方法为梯段向主体建筑垂直投影所覆盖的

自然层数，层数为室外楼梯所依附的楼层数。如图 37。 
 

 

图 37 室外楼梯示意 

图 37 示例中，左图有永久性顶盖的室外楼梯建筑面积按照三层算， 

右图无永久性顶盖的室外楼梯建筑面积按照两层算。 （若顶棚出挑、无柱则按其顶

层围护设施外表面所围空间水平投影面积的 1/2 计算顶层建筑面积） 

3.1.16 阳台的面积计算 

阳台建筑面积应按围护设施外表面所围空间水平投影面积的 1/2 计算，

进深超过 2.10m的部分计算全面积；当阳台封闭时，应按其外围护结构外

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住宅建筑每个户型阳台的水平投影面

积之和不应超过该户型套内建筑面积的 16%，且不应大于 24㎡。住宅建筑

北向阳台进深不得超过相邻基本功能空间的最小进深，其他朝向阳台进深

不得超过相邻基本功能空间最小进深的 2/3。 

条文说明： 

（1）阳台主要有三个属性：①附属于建筑物外墙的建筑部件；②

应设有栏杆、栏板等安全防护措施；③属于室外空间。 

（2）上下层之间的阳台无论是否对齐，只要满足阳台的三个属性，

均应按阳台规定计算面积。如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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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敞式阳台进深尺寸不宜超过 2.10m，进深尺寸超过 2.10m 

部分按水平投影计算全面积，如图 39。 
 

 

图 39 开敞式阳台（外挑尺寸 a 不宜超过 2.10m） 

（4）设置在首层的平台，且其上层为同体量阳台，则该平台应视

为阳台，按阳台的规则计算建筑面积。如图 40。 

        

  图 40 

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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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类形式的入户花园、空中花园（立体生态住宅的户属空中

花园除外）、活动平台等室外活动空间按阳台规则计算建筑面积。 

3.1.17 户属空中花园（立体生态住宅）的面积计算 

立体生态住宅每户设置不多于一处的户属空中花园，户属空中花园设

置于建筑主体结构以外且不得封闭，高度不小于两个自然层。在满足以下

条件的情况下，户属空中花园面积可按围护设施外表面所围空间水平投影

的 1/2计算： 

（1） 户属空中花园出挑不小于 2.1m、不大于 4m。 

（2） 户属空中花园围护设施外表面所围空间水平投影面积不超过

住宅套内建筑面积的 25%。 

不满足以上条件的，应按照阳台计算建筑面积，并符合阳台的相关规

定。此类住宅建筑高度原则上不应超过 54m。同时设有阳台的，阳台应为

封闭式，阳台外不得再设户属空中花园。每户阳台与户属空中花园的水平

投影面积之和不应超过住宅套内建筑面积的 35%。 

如图 41 

条文说明： 

 

 
 

 

2.1m≤出挑尺

寸≤4m 

围护设施外表面所围

空间（阴影部分）的

水平投影面积≤住宅

套内建筑面积*25% 

图 41 户属空中花园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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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8 车棚、货棚、加油站等的面积计算 

有永久性顶盖无围护结构的车棚、货棚、站台、加油站、收费站等，

以柱围合或部分围护结构与柱共同围合的，按其柱或围护结构外表面所围

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单排柱或独立柱的，按其顶盖水平投影面积的

1/2计算。 

条文说明： 

如图 42。顶盖不分材质和形式。以柱围合的或围护结构与柱共同

围合的，按其柱或外围护结构外表面所围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单排柱或独立柱支撑的，按其顶盖水平投影的 1/2 计算建筑面积。

 
图 42  加油站的面积 S=S1+S2 

3.1.19 建筑变形缝的面积计算 

与室内相通的变形缝，应按其自然层合并在建筑物建筑面积内计算。

对于高低联跨的建筑物，当高低跨内部连通时，其变形缝应计算在低跨面

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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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本细则所指与室内相通的变形缝，是指暴露在建筑物内，在建筑

物内可以看得见的变形缝。 

3.1.20 室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面积计算 

室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应按其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 

条文说明： 

自动扶梯作为建筑物内垂直交通使用部件应并入建筑物自然层计

算建筑面积；自动人行道在建筑物内不应扣除自动人行道所占的建筑

面积，如图 43。 

 

 

图 43 自动扶梯 

3.1.21 下列项目不计算建筑面积 

（1）结构层高或斜面结构板顶高度小于 2.20m的建筑空间； 

（2）无顶盖的建筑空间; 

（3）附属在建筑外围护结构上的构(配)件; 

（4）建筑出挑部分的下部空间; 

（5）建筑物中用作城市街巷通行的公共交通空间; 

（6）独立于建筑物之外的各类构筑物； 

（7）舞台及后台悬挂幕布和布景的天桥、挑台等； 

（8）建筑物内的操作平台、上料平台、安装箱和罐体的平台； 

（9）室外爬梯、室外专用消防钢楼梯； 

（10）无围护结构的观光电梯； 

（11）从室内地面起至窗台面高度大于等于 0.45m，外挑尺寸小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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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80m且结构层高小于等于 2.20m的飘窗； 

（12）非上人顶盖，如展览、机场等建筑中房中房顶部。（有围护结

构、均布荷载不大于 0.5kN/㎡，且点荷载不大于 1kN 的室内非上人顶盖。） 

条文说明： 

（1）结构层高或斜面结构板顶高度小于 2.20m 的建筑空间：层高

小于 2.20m 的设备管道夹层、结构板顶高度小于 2.20m 的坡屋顶等。

如图 44 

 

 

 

（2）无顶盖的建筑空间：室外平台、室外挑台、露台、室外游泳

池、室外台阶、坡道、建筑屋面、屋顶花园、花架；无顶盖架空通廊、

室外走廊；各种操作平台、上料平台、设备平台。 

（3）附属在建筑外围护结构的构（配）件，指附属在外围护结构

的装饰、遮阳、设备平台等构（配）件，如：附属在外墙的装饰柱、

门窗线脚、勒脚、突出墙面的装饰线条、空调机板、遮阳板、建筑挑

檐、无柱雨篷等非建筑外围护结构系统的构（配）件。 

①居住建筑中与室内不相连通、共计面积不大于 5.0 ㎡/户或“居

住空间个数*1.0 ㎡”的空调系统设备平台（集中式或分体式空调室外

机隔板）不计算建筑面积；超出部分计入阳台建筑面积，并控制面积

上限。 

②下列情况的花池、空调机位及设备平台应计算建筑面积： 

a）位于建筑主体、阳台（含户属空中花园）内的花池、空调机位

及设备平台等，应与其相连的建筑空间一体计算建筑面积。如图 45。 
 

图 44  结构层高或斜面结构板顶高度在

2.20m 及以上的建筑空间示意图 

1—不计算建筑面积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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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b）与阳台（含户属空中花园）相连通的花池、空调机位及设备平

台等，不论大小均与阳台或户属空中花园一体按规定计算建筑面积。

图 46。 

 

 

 

 

 

 

 

 

 

(4)建筑出挑部分的下部空间。见

图 47。 

(5)建筑物中用作城市街巷通行 

的公共交通空间：骑楼、建筑的过街通

道。 

(6)独立于建筑物之外的各类构筑

物：烟筒、水塔、水（油）罐、栈桥、

储仓、储油（水）池等。  

(7)本款指的是影剧院的舞台及
图 47 建筑出挑部分的下部空间示意图 

图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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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舞台服务的可供上人维修、悬挂幕布、

布置灯光及布景等搭设的天桥和挑台等构

件设施。  

(8)建筑物内不构成结构层的操作平台、

上料平台。（包括：工业厂房、搅拌站和

料仓等建筑中的设备操作控制平台、上料

平台等） 

(9)室外爬梯、室外专用消防钢楼梯：

专用消防楼梯应在设计图纸中明确标注。

钢楼梯作为建筑物唯一通道且兼顾消防用

途时，应计算其建筑面积。 

(10)无围护结构的观光电梯 

①无围护结构的观光电梯即电梯轿厢

直接暴露，外侧无井壁，不计算建筑面积。

如图 48。        

②观光电梯在有围护结构的电梯井道

内运行时（井壁不限材质），观光电梯井

按自然层计算建筑面积。如图 49。 

(11)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飘窗（如图 50） 

①从室内地面起至窗台面高度大于等于 

0.45m；           

②外挑尺寸小于等于 0.80m；         

③台面至凸窗顶板的结构层高小于等于

2.20m。 

图 48 

图 49 

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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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指标计算技术细则 

4.1 容积率计算 

4.1.1 定义 

容积率是指在一定用地范围内，建设项目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以下简称“计容面积”）与总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 

容积率=计容面积/建设用地面积 

计容面积：数值上等于建设用地内建筑的地上、地下所有计容面

积之和。 

除细则规定的特定情况外，地下建筑无论是否为经营性质，其建

筑面积一律不纳入容积率计算。 

4.1.2 计容面积的计算 

遇有下列情况，计算容积率时，计容面积按照相应规定执行： 

（1）建筑外墙抹灰、装饰面、镶贴块料面层、装饰性幕墙不计入

计容面积。 

（2）居住建筑：结构层高在 3.60m 以上（不含 3.60m）的计算

1.5 倍计容面积，4.70m 以上（不含 4.70m）的计算 2 倍计容面积。 

住宅套内建筑面积超过 140 ㎡的，当其起居室（厅）挑空空间层

高不大于两层层高，水平投影面积不超过住宅套内建筑面积的 25%且

不大于 50 ㎡时，按其水平投影计入计容面积，超出部分按 2 倍计入计

容面积。 

（3）办公建筑：结构层高在 4.70m 以上（不含 4.70m）的计算

1.5 倍计容面积，5.80m 以上（不含 5.80m）的计算 2 倍计容面积。 

（4）商业服务网点：结构层高在 5.60m 以上（不含 5.60m）的计

算 1.5 倍计容面积，6.70m以上（不含 6.70m）的计算 2倍计容面积。 

（5）工业建筑（含仓储类建筑）：结构层高在 8.00m 以上（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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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m）的计算 2 倍计容面积。工业建筑中的普通研发和办公管理等附

属用房按照办公建筑相关规定计算计容面积。 

（6）住宅、办公、商业建筑的门厅、大堂、中庭、内廊、采光厅、

异型屋顶等公共部分和影视、体育、会议等特殊层高要求的功能用房，

以及特殊用途的大型商业用房，机场、地铁车辆段、车站、体育馆、

博物馆和展览馆类等建筑可按其水平投影面积计入计容面积。 

（7）下沉空间 

设有下沉空间的地下建筑，其建筑面积计入地下总建筑面积。下

列情况分别计算计容面积： 

①进深超过 2.40m的无永久性顶盖的采光井（或下沉庭院），其

迎向采光面的建筑空间一半面积计入计容面积；采光部分仅用于停车、

设置各类公共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除外。如图 51。 

 

图 51 采光井及建筑空间平面示意图 

②下沉式广场一般为与其相连的地下商业、地下轨道交通服务，

解决地下空间的通风、采光、消防等多方面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尺度

和深度。如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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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下沉式广场短边长度示意图 

不规则下沉式广场的短边长度按短边的最大长度计算 

a)当下沉式广场短边长度小于等于 13.00m 时：其迎向下沉式广场

的地下建筑空间按照单一功能空间的 1/2 面积计入计容面积；单一功

能空间进深超过 13.00m 的，按下沉式广场短边长度控制。单一功能空

间仅用于停车、设置各类公共配套设施的，不计入容积率。 

b)当下沉式广场短边长度超过 13.00m时： 其迎向下沉式广场的

建筑内部空间按照单一功能空间面积计入计容面积；单一功能空间进

深超过 13.00m 的，按 13.00m 控制。单一功能空间仅用于停车、设置

各类公共配套设施的，不计入容积率。 

c)当下沉式广场与周边道路、广场直接相连时，下沉式广场地坪

视为周围建筑的室外地坪，按相应规则计算容积率。 

d）居住小区内部结合集中绿地、活动场地设置的下沉式广场（包

括下沉式广场与小区内部道路、广场直接相连的情形）中,与下沉空间

相连的地下建筑，作为停车库、各类公共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使

用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 

③下沉空间中的“公共配套设施”是指依据《青岛市市区公共服

务设施配套标准及规划导则》要求配建的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是

在《导则》以外，增设只对居住区内部业主开放共享的教育、医疗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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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局部露出地面的地下室 

生、文化体育、社区管理等增值服务设施。 

(8)临街的地下空间 

①混合功能的地下空间，当建筑物不少于一个主要立面全部在地

上，其临街（路）界面用于商业经营等功能的相对独立部分，全部计

入计容面积；临街（路）界面用于停车、储藏、设置市政设备等功能

的部分，不计入计容面积。 

非临街（路）界面用于停车、

储藏、设置市政设备等功能的部

分，不计入计容面积。如图 53 

用于商业经营等功能的建筑

空间与用于停车、储藏、设置市

政设备等功能的建筑空间无法完

全分离时，临街（路）部分全部

计入计容面积，非临街（路）部

分不计入计容面积。如 图 54 

 

图 54  功能不分离的地下室 

②主入口在地上，其他部分在地下的商业、酒店等建筑，按下图

所示分别计算计容面积。如图 55

 

 

图 53 不少于一个主要立面全部在地上的

混合功能的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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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架空层 

在紧邻居住小区集中绿地、活动场地的住宅建筑（低多层住宅除

外）底层设置的架空层，仅作为公共休闲、绿化等公共开敞空间使用

的，其层高不应小于 3.6 米，电梯、楼梯、门厅、设备管井、市政设

备设施等必要使用空间的建筑面积累计不大于底层投影面积 30％，满

足以上条件的架空层不计入容积率。当必要使用空间的建筑面积累计

大于底层投影面积 30％时，架空层的架空空间不计容，必要使用空间

计容。 

(10)超低能耗建筑 

对于符合超低能耗建筑建设（含被动房）标准要求的工程项目，

在计算、统计建筑面积时，超出现行节能设计标准规定增加的保温

层厚度按规定计算建筑面积，但不计入容积率。如图 56-58。 

 

图 56  普通建筑与超低能耗建筑（被动房）外墙保温做法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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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普通建筑外墙保温 图 58 超低能耗建筑外墙保温 

（11）装配式建筑 

采用装配式外墙技术产品的建筑，计容政策按照相关文件执行。 

 

（12）公共停车楼 

对社会开放、满足公众机动车辆停放需求、独立建设的公共停车

设施，在符合规划要求的前提下，按规定计算建筑面积和建筑密度，

但不计入容积率。地上公共停车楼楼层净高不宜超过 2.40m 且无实体围

护结构（设置维护设施除外）。 

（13）屋顶配套用房 

建筑物屋顶的楼梯间、水箱间、电梯机房、人防报警间等设施设

备用房累计面积不大于屋顶面积的 25%时不计入容积率。当建筑物屋

顶的楼梯间、水箱间、电梯机房、人防报警间等设施设备用房累计面

积大于屋顶面积的 25%时，超出部分按照实际面积计容。 

（14）阳台 

每个户型阳台的水平投影之和不应超过该户型套内建筑面积的

16%，且不应大于 24 ㎡。阳台进深不超过 2.10m 的部分按照阳台围护

设施（或围护结构）外表面所围空间水平投影面积的 1/2 计入容积率，

进深超过 2.10m部分全部面积计入容积率。 

（15）户属空中花园（立体生态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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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生态住宅每户设置不多于一处的户属空中花园，户属空中花园设

置于建筑主体结构以外且不得封闭，净空高度不小于两个自然层。满足以

下条件的户属空中花园，出挑在 2.10m 以内的部分，按水平投影面积的

1/2计入容积率，出挑在 2.10-4m的部分不计入容积率： 

① 户属空中花园出挑不小于 2.10m、不大于 4m。 

② 户属空中花园的围护设施外表面所围空间水平投影面积不超过住

宅套内建筑面积的 25%。 

不满足以上条件的，应按照实际建筑面积计容。此类住宅建筑高度原

则上不应超过 54m。同时设有阳台的，阳台应为封闭式，阳台外不得再设

户属空中花园。每户阳台与户属空中花园的水平投影面积之和不应超过住

宅套内建筑面积的 35%。 

（16）地下室附属的地上空间 

非机动车坡道和机动车坡道的出入口顶棚、地下车库附建的风井、

不与地上楼梯间共用的地下疏散楼梯、地下室室外疏散楼梯上方设置

的雨篷、城市地铁出入口的地面部分不计入容积率。住宅建筑主体结

构内，用于地下室疏散的室外走道不计容积率。 

（17）避难层 

避难层中的避难空间不计入计容面积，避难层中除避难空间外的

其他空间，如楼梯、电梯井及前室（合用前室）、配电室等空间，按

其水平投影面积计算计容面积。 

（18）门卫 

居住小区结合每个出入口可分别设置一处门卫室，用于通行管理、

信息传达、安全保卫，其建筑面积不大于 20 ㎡，不计入容积率。超出

上述要求部分按实际面积计容。 

（19）非机动车停车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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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围护结构的非机动车停车棚不计入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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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筑密度计算 

4.2.1 定义 

建筑密度是指建设用地内建筑物的基底面积总和与建设用地面积

的比率（100%）。 

建筑密度=（建筑基底面积之和/建设用地面积）x100% 

4.2.2 建筑密度的计算 

（1）建筑物的基底面积应按建筑物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

算。 

（2）底层架空或局部架空的建筑基底面积，应按其落地的柱或墙

体勒脚以上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3）建筑物的悬挑结构，其板底（或梁底）标高与室外地坪标高

差在 2.20m 以下的，应按悬挑结构底板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4）设置半地下室的建筑，半地下室层计入基底面积。如图

59。 

 

 

 

立面图 

基底面积=S1+S2+S3 
 

图 59 半地下室剖面示意图 
 

（5）坡地建筑应按其接触地面的地上各层外围水平投影的并集

计算基底面积。如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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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图 

基底面积=S1+S2+S3+S4 
 

图 60 坡地建筑剖面示意图 

（6）当用地周边毗邻市政道路，利用高差设计半地下室时，按

照场地地坪以上建筑基底面积计算建筑密度。如图 61。 

 

图 61  利用高差半地下室剖面示意图 

（7）底层有柱或墙体的房屋附属设施计入建筑基底面积。如雨

篷、阳台、廊道、设备平台、露台等以柱子为支撑的建筑部件，按

柱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基底面积。 

（8）多排柱的棚结构建筑，按柱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单排

柱、独立柱的，按其顶盖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 1/2计算。 

（9）建筑物底层的消防车道（通道）、人行通道计入基底面积。 

（10）建筑物的变形缝计算建筑物基底面积时不扣除。 

（11）内天井、台阶、围墙、无顶盖的构架、市政道路内的骑

楼、跨越市政道路的过街楼、架空通廊、集中绿地内的小品、雕塑、 

 

 二层 

三层 

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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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山等不计基底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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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绿地率计算 

4.3.1 定义 

绿地率是指建设用地的总绿地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率（100%）。 

绿地率=（用地范围内总绿地面积之和/建设用地面积）x100% 

总绿地面积包括建设用地范围内公共绿地、公共服务设施所属绿

地、道路绿地与宅旁绿地（即道路红线内的绿地）。其中包括满足当

地植树绿化覆土要求、方便居民出入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的屋顶绿地。 

4.3.2 绿地率的计算 

（1）对于一般民用建设项目，绿地面积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

计标准》（GB50180-2018）的规定进行核算； 

（2）对于工业建设项目，绿地面积包括厂区内公共绿地、建（构） 

筑物周边绿地等； 

（3）居住街坊内绿地面积的计算方法： 

①当绿地边界与城市道路临接时，应算至道路红线；当与居住街

坊附属道路临接时，应算至路面边缘；当与建筑物临接时，应算至距

房屋墙脚 1.00m处；当与围墙、院墙临接时，应算至墙脚。 

②当集中绿地与城市道路临接时，应算至道路红线；当与居住街

坊附属道路临接时，应算至距路面边缘 1.00m 处；当与建筑物临接时，

应算至距房屋墙脚 1.50m处。见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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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居住街坊内绿地及集中绿地的计算规则示意 

（4）下列情况计入绿地面积： 

①地下、半地下室顶部绿地，其顶板面标高至少有一边低于临近

道路,覆土深度达到 1.00m 以上,且实行覆土绿化的部分，地下室不被

建、构筑物围合，覆土断面与设施外部土层相接，并具备光照、通风等

植物生长的必要条件； 

②对于居住街坊内集中绿地，作为景观组成部分的小品、亭台、 

曲廊、水池、溪流、步道、居民健身场地等，计入绿地面积，但绿地

面积不得小于集中绿地用地面积的 70%。 

③单植乔木（如行道树等）按树池面积计入绿地面积。 

（5）屋顶绿化：满足青岛地区植树绿化覆土要求的屋顶绿化可折

算计入绿地面积，屋顶绿化折算绿地率办法详见附录 B。 

（6）下列情况不计入绿地面积： 

①嵌草铺装、墙面垂直绿化； 

②利用底部架空做出的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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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 则 

5.0.1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青岛市建筑工程建筑面积

及规划指标计算技术细则》（2019 版）同时废止。 

5.0.2 本细则没有明确规定的，依照国家有关规范、标准执行。 

5.0.3 本细则由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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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1 

申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技术要求 

（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与附图电子版应完全一致。 

（2）附图电子版中应单独标注每层建筑面积框线及计算过程， 

注明每层建筑面积。 

（3）含有以下内容的，应在申报图纸提供对应部位面积框线，并

在相应建筑平面图中标注是否满足本细则的相关规定及其计算过程：

居住建筑的阳台、挑空起居室、户属空中花园、首层架空层，屋顶不

计容配套用房等。 

（4）建设单位（个人）在申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及申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填写并报送《建设工程规划指标计算申报表》

（见附录 A.2），设计单位应根据设计文件予以签注盖章。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中图示建筑面积与附图电子 

版中建筑面积框线所示面积、《建设工程规划指标计算申报表》所示

面积应完全一致。 

（6）项目含有飘窗设计的，应在申报图纸标准层中提供飘窗大 

样和具体位置。 

（7）设计单位应在总平面图上分别注明项目总建筑面积、地上建

筑面积、地下建筑面积和计容面积。当申报图纸中含部分建筑空间露

明，且该建筑空间计入地下建筑面积，应在申报图纸中依据细则相关

规定附计算过程。 

（8）在建筑说明或节能专篇中应明确：建筑外围护结构（墙体、

保温层、饰面层）的材质及厚度，并与建筑平面图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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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2 
 
建设工程规划指标计算申报表 

 
 

建设单位（公章）： 
 

备注：1、每栋楼建筑面积计算详表分列见附页。 2、本表格一式二份，在申报建筑方案及报请《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时必须提供。 

项目名称 
 

建设位置 
 

建设栋数 
 

分项 

指标 

 

规划条件 

 

设计结果 

总建筑面积 m
2
 

  

总计容面积㎡ 
  

 
地上建筑面积 m

2
 

 
地上建筑面积 计容面积 

  

地下建筑面积 m
2
 

 地下建筑面积 计容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 m
2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停车位 
  

本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总面积为 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 

商住项目地上总建筑面积包括：住宅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其它建筑(按

规划条件要求分项列出公共服务设施如教育、医疗卫生、社区服务、市政公用设施等)建筑面积为    平

方米。 

本项目计容面积为 平方米。 
 

 

设计单位法人： （公章） 项目负责人： 

（设计资质章） 

 
注册规划师（注册章）： 注册建筑师（注册章）： 

管理部门

备案意见 

 

（签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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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详表 
 

建设单位（公章）： 

工程名称： 

 

 

 

 

 

 

 
 

 

 

 

 

 

 

 

 

 

 

 
 

 

地下车库： 
 

栋 

号 
层号 层建筑面积（平方米） 层高（米） 单栋总面积 

 地上面积   出地面楼梯等计入地上面 

积 平方米； 

本栋楼地下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 

地下一层   

…   

 

备注：1、上表可重复使用。 2、各栋楼应附有与以上计算书相对应的电子版及详细的计算过程，电

子版中的面积闭合框线应与计算过程相符合。 

 
合计： 

本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 

本项目地上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

为 平方米,其它建筑(按规划要求分项列出如幼儿园等)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 

本项目计容面积为 平方米。 

 

设计单位：(加盖设计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栋 

号 

 

层号 
层建筑面积 

（平方米） 

层计容面积 

（平方米） 

层高 

（米） 

 

单栋楼总面积 

      
 

本栋楼地上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为平方

米，其它建筑面积为平方米。 

本栋楼计容面积为

 平方米。 

本栋楼地下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 

    

标准层    

    

    

一层    

地下一层    

…    

 



48  

附录 B 

青岛市新建屋顶绿化折算配套绿地计算办法 

为鼓励社会各方充分利用空间资源，有效增加绿量，促进节能

减排，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全市范围内新建项目实施屋顶绿化，符合相关技术规范， 

可按照本办法进行屋顶绿化与地面配套绿地的折算。 

二、屋顶绿化折算绿地面积主要根据屋顶绿化的面积、类型

以及屋面标高与基地地面标高的高差等因素决定，具体按照以下

公式计算： 

WS=WZS×GX×LX 
 

式中：WS 为屋顶绿化折算的绿地面积，WZS为屋顶绿化总面积， 

GX 为建筑屋面高差折算系数，LX 为屋顶绿化类型折算系数。 

其中屋面高差折算系数(GX)、屋顶绿化类型折算系数(LX)设

定口径见下表： 
 

屋面标高与基地地面

标高的高差 H

（米） 

 

GX 
 

屋顶绿化类型 
 

LX 

1.5<H≤12 0.7 
 

花园式 
 

1.0 

12<H≤18 0.5 
 

草坪式 
 

0.5 
18<H≤24 0.2 

 

注：屋顶绿化类型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详见附表。 

 

三、全市范围内新建商业、办公、学校等项目确因客观条件

难以达到规定绿化指标，配套绿地率达到相关规定指标 80%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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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配套绿地率时，可按照规定以屋顶绿化折算后，抵算配套绿

地的不足部分。控制性详细规划对于是否抵算有明确规定的按照

控制性详细规划执行。 

四、屋顶绿化应按有关技术标准要求设计，实现永久绿化，发

挥相应效益。屋顶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应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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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屋顶绿化类型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屋顶绿化类型 主要技术指标 参数 

 

 

 

 

 
花园式屋顶绿化 

平均覆土深度 ≥60CM 

绿化屋顶面积占屋顶总面积的比例 ≥60% 

绿化种植面积占屋顶绿化总面积的比例 ≥80% 

乔灌木覆盖面积占绿化种植面积的比例 ≥70% 

园路铺装面积占屋顶绿化总面积的比例 ≤15% 

园林小品等构筑物占屋顶绿化总面积的比例 ≤5% 

 

 

 
草坪式屋顶绿化 

覆土深度 ≥30CM 

绿化屋顶面积占屋顶总面积的比例 ≥80% 

绿化种植面积占屋顶绿化总面积的比例 ≥90% 

园路铺装面积占屋顶绿化总面积的比例 ≤10% 
 

备注： 

屋顶绿化：以建（构）筑物顶部为载体，不与自然土层相连且高出地面 150cm

以上，以植物材料为主体的一种立体绿化形式，一般可分为花园式和草坪式两

种类型。 

1、花园式屋顶绿化：根据屋顶具体条件，选择小型乔木、低矮灌木和草坪、 

地被植物进行屋顶绿化植物配置，设置园路、座椅和园林小品等，提供一定的

游览和休憩活动空间的复杂绿化。 

2、草坪式屋顶绿化：利用低矮灌木或草坪进行屋顶绿化，不设置园林小品 

等设施，一般不允许非维修人员活动的简单绿化。 

 

 


